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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通讯员 赵宙

过桥资金是一种短期资金
的融通，是与长期资金相对接的
资金。然而，有人为达到个人不
法目的，用资金假过桥，进行虚
假诉讼。2021 年 9 月，河北省成
安县检察院依法监督了一起千
万元虚假诉讼案，法院在收到检
察建议书后裁定终止原调解书，
另行再审。今年 6 月，法院再审判
决终止原调解书，驳回涉嫌虚假
诉讼请求。7 月 25 日，成安县检
察院将犯罪嫌疑人曹某、张某、
钱某移送公安机关侦查。8 月 4
日，该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
这起案件。

千万资金假过桥，骗来
法院真裁定

曹 某 自 封 资 金 过 桥 高 手 。
2018 年 5 月，张某、钱某夫妇找
到曹某，双方签订过桥资金借款
合同。合同约定：张某、钱某夫妇
二 人 以 个 人 名 义 ，向 曹 某 借 款
1000 万 元 用 作 过 桥 资 金 ，由 张
某、钱某家族开办的邯郸达创有
限公司（化名）以及钱某母亲等 8
名亲属的等价房产做担保。

随后，曹某从朋友李某处借
款 1000 万元，李某用其子的银行
卡向曹某的银行卡转账 1000 万
元 ，告 知 曹 某 在 还 款 时 ，将 这
1000 万元转到邯郸大天地房产
有限公司（化名），并提供了银行
账户信息。曹某当即将 1000 万元
悉数转入张某的银行卡。

接着，张某按照曹某的意思，
将这笔钱分7次转入了邯郸大天地
房产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，此笔资
金在当天就完成了循环回转。

2018 年 5 月 28 日，曹某以张

某、钱某借钱不还为由，向成安
县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。
次日，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，对
张某位于邯郸市的一处价值 250
万元的房产、位于成安县的邯郸
达创有限公司价值 500 万元的土
地及房产，以及钱某母亲等 8 名
担 保 人 价 值 370 万 元 的 7 处 房
产，裁定查封。

2018 年 6 月 26 日，曹某向成
安县法院起诉张某、钱某，请求
法院判令被告张某、钱某偿还本
金 1000 万元，偿还资金过桥费用
20 万元，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，
按照月息 2％支付利息至实际偿
还之日。同时，曹某请求法院判
令邯郸达创有限公司、公司执行
董事兼总经理钱某乙（钱某的父
亲），以及张某、钱某夫妇的作保
亲属，对过桥本金、过桥费用、违
约金、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。

成 安 县 法 院 于 2018 年 8 月
23 日立案受理，同年 9 月 28 日出
具了民事调解书。至此，曹某诉
张某、钱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经法院主持调解达成和解。

民间借贷纠纷另有隐
情，群众向检察院举报

依据“自愿达成、双方承认，
没有异议”作出的裁定，本该没

有问题。但在 2021 年 8 月 9 日，成
安县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，称曹
某诉张某、钱某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另有隐情，系虚假诉讼。该院
检委会经讨论决定立即立案，责
成该院第二检察部介入调查。

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大量关于
过桥资金的资料，组织了数次专项
研讨会，认为对该案的调查必须抓
住过桥资金合同、资金转账凭证、
资金实际到账单“三要件”，细致审
查资金上桥节点、资金在桥过程、
资金过桥落点、资金桥后使用。

在 对 这 笔 款 项 进 行 审 查
时 ， 办 案 检 察 官 发 现 了 疑 点 ：
倒查资金桥后使用情况时，发
现在张某、钱某的银行账户流
水中，从没有动用这笔资金用于
业务资金往来，也无银行借贷对
冲，属资金空转；再查资金在桥
过程时，发现曹某将从李某处借
来的 1000 万元转给张某后，张
某又立即转入邯郸大天地房产有
限公司的账号，属资金过账；顺
查资金桥下落点，发现李某与邯
郸大天地房产有限公司有资金往
来，曹某、张某、钱某与大天地
房产有限公司之间均无关联，不
存在交集，属无必要过户；接
着追查这笔资金上桥节点，发
现张某、钱某此时正被另一场
民间借贷官司缠身，面临执行
裁决。

涉嫌虚假诉讼，检委会
经讨论发出再审检察建议

经成安县检察院进一步深
入调查，终于发现了案件背后隐
藏的猫腻。原来，2018 年 3 月，张
某、钱某也因 1042 万元的过桥资
金借钱不还，被起诉至邯郸市邯
山区法院，被告仍然是张某、钱
某夫妇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依
然是邯郸达创有限公司以及钱
某母亲等亲属。不过，邯山区法
院在法律程序上先调解约定还
款，如不执行再裁决查封财产。

2018 年 3 月 14 日，邯山区法
院经过开庭审理，原、被告双方
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出具了民事
调解书。同年 7 月 23 日，鉴于被
告张某、钱某无视调解、不履
行民事调解书，法院又作出执
行裁决：查封被告张某、钱某
以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邯郸
达创有限公司、钱某母亲等人的
房产。

但是，当邯山区法院执行裁
决时发现，被告以及所有担保人
的房产均已被成安县法院悉数
首封，故停止裁决执行。

成安县检察院检委会经讨
论，认为曹某与张某、钱某虽然
签订借款合同，但曹某在未依据
借款合同真实出借过桥资金给

张某、钱某的情况下，利用当日
资金循环回转中形成的银行转
账 凭 证 ，虚 构 过 桥 资 金 借 款 事
实，向成安县法院提起诉讼并达
成调解协议，严重损害了司法权
威和司法公信力，损害了国家利
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属于虚假诉
讼行为。于是，该院向成安县法
院提出了再审检察建议。

成安县法院接到检察机关
的再审检察建议后，于 2021 年 9
月 24 日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，终
止民事调解书执行，对该案另行
再审。

今年 6 月 24 日，成安县法院
开庭再审此案，判决终止曹某诉
张某、钱某一案的民事调解书执
行，认定曹某与张某、钱某虽然
签订借款合同但系虚假合同，驳
回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，解除
对其担保人财产的查封。

7 月 25 日，成安县检察院将
犯罪嫌疑人曹某、张某、钱某
涉嫌虚假诉讼罪一案线索移交
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。

根据“谁执法，谁普法”责任
要求，8 月 4 日，成安县检察院就
该案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，对调
查过程、调查结果、案件进展、司
法运用进行了通报，并邀请部分
驻县省、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
驻县投资超亿元企业代表、知
名企业家、有关职能部门代表
共计 50 余人召开座谈会，共同
研讨如何加强对过桥资金的规
范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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谨防“学托”诈骗

本报讯（记者简洁） 自称能包办全日制统招本科毕业证
和学位证，后又称需要加钱保住名额，一男子充分利用年轻人
想提升学历获取更好就业机会的心理，先后骗取 10 余人 40 余
万元。近日，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康某提起公
诉。目前，该案仍在审理中。

“免上课免考试，包办 211、985 高校全日制统招本科毕业证
和学位证。如假包换，支持学信网查验。”2020 年 4 月，一则朋友
圈广告引起了小王的兴趣。原来，对没读过好大学感到遗憾的
小王早已患上了“学历焦虑症”：一方面因为自己学历太低被很
多企业拒之门外，另一方面家里亲人也总是反复强调学历是提
高社会竞争力的敲门砖。

小王想寻求改变，又不想经历痛苦的备考，这则广告正好
精准迎合了他的需求，再加上发朋友圈的人是小王认识的某培
训学校的老师康某，小王对他深信不疑。很快，小王就预付了
定金，并在康某提供的名校名录里选择了心仪的高校。康某承
诺到次年 7 月毕业季的时候，小王就能拿到全日制统招本科毕
业证和学位证。

2020 年 9 月，康某再次联系上小王，表示因为名额有限，需
要补交尾款保住名额，小王立即筹齐了费用。他还把康某推荐
给了部分亲友，期待着喜讯早日传来，能和亲友一起金榜题名。

2021 年 7 月，毕业季很快来临，小王却没有收到毕业证和学
位证。惴惴不安的他立即询问康某进展，谁知康某先称需要加
钱，后又松口同意退费。在小王申请退费后，康某又以各种理
由推托。意识到可能被骗后，小王报警。

今年 6 月 13 日，该案被移送至朝阳区检察院。经审查，检
察官发现康某并不具备包办全日制统招本科学历的能力，其收
取的资金仅是为了偿还个人债务。

“被害人并不只有小王一人。康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于
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间，通过在朋友圈发广告、通过中间人
介绍等手段，骗取了 10 余名被害人钱款，涉案金额达 40 余万
元。”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说。

□骗术一□
免上课免考试能拿到文凭
10余人共计被骗40余万元

本报讯（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常玉洁 赵秀丽） 为了不
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很多家长煞费苦心想让孩子上名校，这
份焦虑导致了无病乱投医，他们花钱托人四处找关系，结果给
了以升学为名进行诈骗的犯罪分子机会。近日，河南省开封城
乡一体化示范区检察院干警在数个广场设立宣传栏、发放宣传
页，提醒家长们提高防骗意识，通过正规渠道给孩子报名入学，
切勿相信自称有关系的人，以免上当受骗。

黄某的孩子正处于“幼升小”的关键阶段。2021 年 2 月，他通
过朋友介绍，认识了自称有特殊门路的关某。关某声称自己有
人脉可以让不符合条件的孩子顺利入学名校，但需要打点费
用。黄某信以为真，在支付了 2万元后，便回家安心等待结果。

让黄某没有想到的是，2021 年 2 月至 4 月，关某利用此手段
相继骗取了 83 名家长用于办理入学、转学的费用，涉案金额达
203万余元。钱到手后，关某迅速挥霍一空。

一直到 2021 年 9 月份开学了，黄某等多名家长也没有收到
入学通知书，焦急的家长们想要询问关某，却无法联系上他，这
才意识到受骗并报警。

2021 年 10 月，该案被移送至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检察
院。经审查，该院认为关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其有关系
能为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办理入学的事实，骗取他人财物，数额
特别巨大，构成诈骗罪，关某的行为不仅侵犯公民的财产权，且
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孩子的入学时间，遂依法对关某提起
公诉。今年 5 月 12 日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关某有期徒刑
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10 万元；责令被告人关某退赔各被害人
经济损失 203万余元。

□骗术二□
不符合条件也能入学名校
家长支付的203万元“打点费”被挥霍一空

本报讯（通讯员王擅文） 有
一种精神类违禁药物，直接口服
或与酒类同服，具有镇静和抗焦
虑作用，并可能致幻，长期使用易
成瘾，大剂量下可使人失去意识，
因此被称为“迷魂药”。近日，上

海市青浦区检察院就一起利用网
络违规销售精神类违禁药物案提
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

2020年 10月，李某因生活花
销较大欠了许多外债，恰好此时
在一网友处了解到一种名为三唑
仑的精神类药物。当得知其可以
使人迅速昏迷后，他便萌生了歪
心思，试图通过售卖这种药物获
利。于是，李某从非正规渠道获得
三唑仑、七氟烷、异氟烷等精神类

药物再对外销售，赚取差价。
马某和殷某购买药物后，李

某还通过语音教他们使用方法。
马某和殷某依照李某介绍的使用
方法，对他人用药后实施猥亵。截
至今年 1 月案发，李某向马某和
殷某非法销售以上几类药物获利
1万余元。

青浦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
察部门检察官认为，李某虽未
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

害的现实结果，但其在互联网
上散播迷药广告，覆盖面广且
涉案药品具有高度危险性，该
行为不仅扰乱了国家管制药品
管理秩序，而且严重危及不特
定多数人的利益，遂决定就该
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

近 日 ，因 李 某 触 犯 多 个 罪
名，法院从一重罪处罚，以传授
犯罪方法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
一年六个月。同时，法院以强制

猥亵罪分别判处马某有期徒刑
三年六个月，判处殷某有期徒刑
一年六个月。

此外，法院全部支持检察机
关公益诉讼请求，判令李某支付
赔偿金 1 万元，在国家级媒体上
公开赔礼道歉，永久删除违禁药
物销售广告，并注销用于发布广
告及销售违禁药品的账号。

截至目前，经跟进监督，李
某已全部履行到位。

网上售卖致幻药还附送使用方法
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

检察官提醒：

关注升学情况必须通过正规渠道，广大家长要保持清
醒头脑，对于“靠关系运作”的话术保持警惕，否则就容易被
套牢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。

检察官提醒：

高校招生录取系统有严密的全国统一的认证加密体系
和监督机制，所谓花钱能上好大学、获得好文凭均是犯罪分
子精心铺设的骗局。

2021年 9月 14日

2021年 9月 24日

2022年 6月 24日

2022年 7月 25日

● ● ● ●
成安县检察院向法院提出

再审检察建议，对涉嫌虚假诉
讼的曹某诉张某、钱某民间借
贷纠纷一案依法进行监督。

法 院 组 成 合 议 庭 裁
定：终止原民事调解书执
行，另行再审。

法院再审判决：终止
原调解书，驳回涉嫌虚假
诉讼请求。

2022年8月4日

●
成 安 县 检 察 院 将 3 名 犯

罪嫌疑人涉嫌虚假诉讼案线
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。

成安县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
并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有关职
能部门代表等召开座谈会，共同研讨
如何加强对过桥资金的规范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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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
额资金假过桥背后的虚假诉讼


